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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
視公約（CEDAW）

♀第一幕♂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
消除對婦女一切歧視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簡稱
CEDAW）
聯合國大會1979年12月18日第34180號

決議，並於1981年09月03日生效。
通過並開放給各國簽字、批准和加入

（現有185個締約國，被視為婦女人權法
典）



CEDAW歷史與演進

 1979（民國68）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消除對婦
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以下簡稱CEDAW），
並在1981（民國70）年正式生效。

其內容闡明男女平等享有一切經濟、社會、文
化、公民和政治權利，締約國應採取立法及一
切適當措施，消除對婦女之歧視，確保男女在
教育、就業、保健、家庭、政治、法律、社會、
經濟等各方面享有平等權利。

此一公約可稱之為「婦女人權法典」，開放給
所有國家(state)簽署加入，不限於聯合國會員
國，全世界已有189個國家簽署加入。

CEDAW歷史與演進

 CEDAW內容詳列各項性別平等權利，包含參與
政治及公共事務權、參與國際組織權、國籍權、
教育權、就業權、農村婦女權、健康權、社會及
經濟權、法律權、婚姻及家庭權等。

鑑於保障婦女權益已成國際人權主流價值，我國
為提升我國之性別人權標準，落實性別平等，行
政院爰於2006年（民95）7月8日函送公約由立
法院審議並於2007年（民96）議決後，總統批
准並頒發加入書。

立法院2011年（民100）三讀通過「消除對婦女
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草案，自2012年
（民101）1月1日起施行。



CEDAW歷史與演進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要求各
級政府機關必需採取立法或行政措施，消除性
別歧視，並積極促進性別平等各級政府行使職
權，應符合公約有關性別人權保障之規定，並
應籌劃、推動及執行公約規定事項。

同時需依照CEDAW規定，每4年提出我國消除
對婦女歧視國家報告，並邀請相關學者專家及
民間團體代表審閱；各級政府機關執行公約所
保障各項性別人權規定所需之經費，應依財政
狀況，優先編列；另各級政府機關應於施行法
施行3年內完成法令之制定、修正或廢止，及
行政措施之改進，以符合CEDAW規定。

CEDAW歷史與演進

 CEDAW於國內生效是我國推動性別平等的重
要里程碑，促使我國性別人權狀況與國際接軌，
兩性權益均獲得平等保障，性別歧視逐步消除。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

台灣推動歷程：
1.由民間婦女團體發起
2.外交部提出95.07.12行政院院會通過，函送立

法院審議
3.於96.01.15（2007）立法院三讀通過
4.於96.02.09（2007）總統頒發加入書，現在

外交部主責，將加入書由外館遞送
5.立法院2011年（民100）三讀通過「消除對婦

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草案，自2012
年（民101）1月1日起施行。

 原條文共有六個部份與三十條條文。

國際上之性別平發展歷程



聯合國推動婦女發展的進程1/9

聯合國自1945年誕生之日起將提高婦女地位、
促進男女平等視為自己神聖的職責。以下是聯
合國在促進男女平等的歷史里程碑：

 1945制定《聯合國憲章》、重申了“基本人權
的信念…男女權利平等的信念”。同年,經社理
事會就婦女地位問題在人權委員會下設立婦女
地位委員會。其職責主要是促進婦女的政治、
經濟及社會權利。

 1948《世界人權宣言》闡明：“人人有資格享
有本宣言中所確立的一切權利與自由，不分種
族 、膚色、性別、語言、宗教…”

聯合國推動婦女發展的進程2/9

 1949聯大通過《禁止販賣人口及取締意圖營利使人
賣淫的公約》。

 1951國際勞工組織通過《同工同酬的公約》，其中
通過了男女工人同工同酬的原則。

在《婦女政治權利公約》中，國際社會首次在法律
上承認婦女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利，包括選舉權，這
也是聯合國第一次在國際文書中宣佈各個成員國在
男女平等原則上負有法律義務。

 1955國際勞工組織通過《產期保護公約》。



聯合國推動婦女發展的進程3/9

 1957年通過《已婚婦女國籍公約》，給予婦女保留
或改變國籍的權利，而無需考慮其丈夫的選擇。

 1960國際勞工聯合會通過《關於就業及職業歧視公
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取締教育歧視公
約》。

 1962聯合國大會通過《關於婚姻的同意、結婚最低
年齡及婚姻登的公約》。

聯合國推動婦女發展的進程4/9

 1966婦女地位委員會遞交《消除歧視宣言》草
案，聯大通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和
《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盟約》，呼籲婦
女更多地參與公共生活，實現男女同工同酬。

聯大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宣言》，
要求“在法律上和事實上承認男女平等原則”。

 1972聯大決議宣佈將1975年定為“國際婦女
年”、以便加緊採取行動促進男女平等，確保
婦女能充分參與全面的發展，並在促進世界和
平方面做出貢獻。



聯合國推動婦女發展的進程5/9

 1975在墨西哥城召開第一次世界婦女大會（即
國際婦女年世界會）。會中通過《實現國際婦女
年目標世界行動計劃》。同年，聯大宣佈1985
年為“聯合國婦女十年：平等、發展與和平”。
特別是為發展中國家的婦女發展項目提供資金援
助。1984年該基金改名為“聯合國婦女）

 1976創建“聯合國婦女十年自願基金”，以執
行國際婦女年方案，發展基金”、成為聯合國的
一個自製機構。同年，在多明尼加共和國首都聖
多明哥設立提高婦女地位國際研究訓練所。

聯合國推動婦女發展的進程6/9

 1979聯大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把對婦女的歧視定義為：“基於性別而做的任何區
別，排斥或限制，其影響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礙或否
認婦女的人權和基本自由”

第二次世界婦女大會在哥本哈根舉行，通過《聯合
國婦女十年：平等、發展與和平後半期行動綱領》。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正式生效。次年
成立了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



聯合國推動婦女發展的進程7/9

 1991世界人權大會在維也納召開。會議通過《維也
納宣言和行動綱領》，承認婦女的權利是普遍人權
不可剝奪、不可分割的一個組成部分。同年，聯大
通過《消除對婦女暴力宣言》。

國際人口與發展會議在開羅召開，會議確定增強婦
女權力，改善生育健康與權利是解決人口與發展問
題的關鍵。同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決定就對婦女
暴力的總是任命一個特別報告員，該報告員將收集
各國政府、非政府組織及有關機構關於對婦女暴力
及其根源的資訊，並就消除這些暴力提出建議。

聯合國推動婦女發展的進程8/9

世界社會發展首腦之會議，確認男女之間的平等和
公平是國際社會優先要解決的問題。因此必須成為
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中心。

 1995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舉行，主要審查討
論《提高婦女地位內羅畢前瞻性戰略》執行發問，
通過了《北京宣言》和《行動綱領》，確定提高婦
女地位的12個重大關切領域。

 1996-2000將制定第二個《聯合國婦女與發展中期
計劃》，《計劃》將闡述繼續提高婦女地位的各種
方法。



聯合國推動婦女發展的進程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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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性平三法?

何謂性平三法?
1.性別工作平等法（簡稱兩平法；兩性工作平等法

91.01.16公佈，91.03.08施行，97.01.16修正為
性別工作平等法）

2.性騷擾防治法（簡稱性騷法；94.02.05日公發佈，
95.02.05施行）

3.性別平等教育法（簡稱性平法；93.06.23日公發
佈施行）--請見原文資料

立法目的之比較

（一）兩平法（保障工作權）
1.保障性別工作權之平等
2.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

（二）性騷法（保護被害人權益）
1.防治性騷擾
2.保護被害人之權益

（三）性平法（保障受教權）
1.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
2.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格尊嚴。
3.厚植並建立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



重大活動實例說明—以
花博為例

一、推動本府各機關將業務融入
性別觀點，營造性別友善環
境，並提升各機關人員之性
別意識。

二、建構性別友善之花博園區環
境，以符合不同族群、性別
（如：孕婦、親子、高齡者、
身障者、新住民等）人口之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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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硬體（空間） 、軟體及加分項目3大面向如下：
硬體：檢視廁所、哺（集）乳室、交通及停車場

與園區及展場設置等21項指標。
軟體：檢視人（志工、導覽人員、策展表演人員

等）、事（性騷擾防治機制、性別友善課程等）、
物（展品、票券、表演等不得違反性別平等） ，
共17項指標。

加分項目：將孕婦列為優待票之對象及規劃身心
障礙、孕婦等對象優先購票通道等2項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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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花博性別友善環境評核指標

26

將性平意涵建立具體化指標
落實硬體設備及軟體服務

性騷擾防治法
公共場所母乳
哺育條例

本府性別主流化
實施計畫

2018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性別友善環境評核指標

*廁所便器符合男
女比例1：3

*設置親子廁所*哺（集）乳室應符
合公共場所哺（集）
乳室設置及管理標
準

*張貼「於公共場所
母乳哺育時，任何
人不得禁止、驅離
或妨礙」單張於民
眾出入口，且工作
人員提供必要協助

*於明亮處張貼性
騷擾防治海報及
性騷擾申訴機制

*應用性別統計規
劃方案，貼近不同
性別者需求

建築技術規則
公共場所親子
廁所盥洗室設
置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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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性平動起來-跨局處合作

衛生局

建設局

教育局

社會局

都市發展局

農業局

文化局
交通局

地政局

觀光旅遊局

水利局

原住民族事
務委員會

經濟發展局


